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海珠府复字〔2017〕37号

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魏某，女。

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915号 7-16楼。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人：人：人：人：某期刊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898号 14-19楼。

申请人魏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提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已予受

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申请人请求：申请人请求：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违法；2.

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处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

申请人称：申请人称：申请人称：申请人称：2017年 6月 10日，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互联

网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第三人涉嫌发布违法广告。2017年

6月 14日，申请人通过电子邮件向被申请人寄送了实物照片。

6月 25、26、27日，申请人查看投诉举报受理情况，平台显示

的都是待受理。6月 28日，申请人在平台上看到被申请人作出

的不予受理决定，被申请人在平台中未填写正确的作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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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受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六条，《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

费者投诉举报办法》第六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

举报及调解有管辖权。被申请人商广科与市局广告处的沟通不

具有法律效应，不能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对第三人发布违

法广告的管辖权与广告经营许可证的核发单位，两者无直接关

系。并且第三人在《孩子》封面左上角刊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少年儿童读物”的广告是对自身产品的

宣传，第三人是广告主，并非是广告经营者。第三人的上述广

告行为与第三人在期刊上为其他厂商的奶粉发布广告有着本质

的法律区别，只有第三人为非自身的产品发布广告，才能定义

为广告经营者。第三人的上述广告行为，与某一小食品厂在产

品包装上刊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全国推荐的优秀食

品”的广告行为，在法律上没有本质区别。

被申请人在判定自己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没有向省局移

送，违反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一条

的规定。

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后，提交了

《陈述申辩书》，主要内容是:1.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

简称“市工商局”）收到投诉举报后流转至被申请人处，被申

请人经过现场检查及与市工商局沟通作出了不予立案决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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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系统后台将此决定告知市工商局，市工商局将不予立案决定

录入平台；2.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五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对该投诉举报有管辖权，且已经进行了

调查处理，可以认定不予立案决定是被申请人作出的，被申请

人声称不予立案决定是由市工商局作出的，违背了管辖权原

则；3.被申请人提供的系统后台操作记录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向

市工商局传送了什么数据；4.如果不予立案决定是市工商局作

出的，需要取得被申请人将管辖权移送给市工商局，且市工商

局确认接收的法律文书。

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答复称：：：：经确认，被申请人无全国 12315互联网

平台（网址：http://www.12315.cn/）的操作权限，未对申请人

的该举报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互联网平

台反映第三人涉嫌广告违法的举报线索，是由市工商局作出不

予受理决定的。被申请人不是被复议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单

位，建议申请人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广州市人民政府申

请复议。

本府查明：本府查明：本府查明：本府查明：全国 12315互联网平台截图的主要内容是：1.

提供方信息：姓名魏某，性别女；2.涉及主体名称是某期刊集

团有限公司，地址是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898 号 14-19

楼；3.举报内容是“申请人购买的当事人出版的《孩子》，在封

面左上角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少年儿童

读物’的广告，违反了广告法，请求贵局依法调解，依法查

处。”4.不受理原因是“2017年 6月 22日 15时至 16时，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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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广州市海珠区 XX路 XX号 18楼 1801室 1801室进行现场

检查，当事人确实在上述地址从事出版业经营活动，经区局商

广科与市局广告处沟通，该公司的广告经营许可证广东省工商

局核准发出，相应投诉及违法行为应由省局进行查处，不予立

案。”

被申请人提供的全国 12315 互联网平台记录流转明细记

载：该记录在 2017年 6月 13日由被申请人的业务部门转到市

工商局的 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指挥中心处理。

以上事实，有全国 12315互联网平台截图、全国 12315互

联网平台记录流转明细等证据证实。

另查明，全国 12315互联网平台是国家工商总局开发的通

过网上接收消费者投诉举报事项的系统，含“全国 12315投诉举

报门户”（消费者使用）和“全国 12315业务处理平台”（由工商

部门使用）。该平台由工商总局负责建设、运行和管理。在日

常运作中，消费者通过该平台递交投诉举报材料后，平台根据

消费者填写的处理单位将表单自动分派到对应的市级工商部

门。市工商局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后，于 2017年 6月 13日

登记并转被申请人处理。被申请人经核查，发现第三人的广告

经营许可证是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应由广东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查处为由，决定不予立案处理，并将上述处理结果反

馈给市工商局。

本府认为：本府认为：本府认为：本府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六条第二款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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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负责广告管理相关工作。”被申请人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广告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所称广告

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

作、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四款：“本法

所称广告发布者，是指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

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条：“对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

纸、期刊、互联网等媒介发布违法广告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广告发布者所在

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异地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有困难的，

可以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的违法情况移交广告主、广告经营

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本案中，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互联网平台递交投诉举报材料后，由广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转被申请人处理。第三人在自己出版的期刊上刊登广告宣

传自己的期刊，既是广告主，又是广告发布者，且位于被申请

人的管辖范围内，但被申请人认为第三人的广告经营许可证是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由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处，

缺乏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持，明显不当，本府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

条第（三）项的规定，本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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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被申请人不予受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违法，责令被申

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接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2017年 9月 29日

（此件与原件无异）


